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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
沪经信运〔2025〕870 号

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做好
2025 年我市电力迎峰度冬工作的通知

有关单位：

2025年上海市电力迎峰度冬将从12月15日开始，到2026年3

月15日结束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供暖季全国能源保

供工作部署和市政府迎峰度冬专题会议精神，全力做好我市冬季

高峰电力供应保障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“坚决守住限电不拉闸、限电不限

民用的底线”的工作要求，按照市政府“三个确保、一个坚持”

（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，确保重要用户的用电需要，确保

城市运行和电网的安全有序，坚持限电不拉电）的原则，把确保

安全度冬作为首要任务，坚持底线思维，进一步完善电力安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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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机制建设，综合运用产业政策、经济杠杆和用电政策，促进电

力资源优化配置，提高电能利用效率，努力保障经济增长用能需

求，确保我市今年冬季电力运行平稳有序。

二、电力供需形势

综合我市经济运行和今冬天气预测情况，预计全市最高用电

需求达3600万千瓦，如遇持续极端低温天气，用电需求可达3750

万千瓦，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，吴泾/浦江、临港、顾路等部分热

点区域高峰供电较为紧张，峰谷差过大导致电网安全运行压力较大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今年电力迎峰度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电力安全运行、提升电

力应急能力、营造良好保供环境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今年电

力迎峰度冬工作的重大意义，清醒认识电力迎峰度冬面临的严峻

挑战，切实压实企业安全保供主体责任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政企

协同、企业实施”的原则，进一步严肃电力调度纪律，保障居民

用电，严防拉闸限电，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。

（一）全力确保电力安全运行

1.确保电网安全运行。要坚持把电网运行安全摆在首位，认

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市关于安全生产、值班值守、保电任务、电

力设施保护、消防、应急联动、反恐保卫、危险品管控等各方面

工作要求，加强电网运维监测和设备巡检管理，全面细致排查整

治发供用电各方面隐患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迎峰度冬安全

平稳。要坚持日调度、周平衡、月会商保供机制，滚动更新负荷

预测和电力电煤供应衔接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我市电力供

应充足。

2.确保市外来电可靠供应。市电力公司和交易中心要全力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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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迎峰度冬受电计划稳定可靠；严格执行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合

同，加强违约追究和偏差考核；按照“中长期为基础、现货余缺

互济、应急调度救急”的原则，优先通过中长期交易、现货交易

等市场化方式获取增量市外来电；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电网、华东

电网的支持，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，增强省间余缺互济和

应急支援，统筹使用全网资源，优化电力系统运行方式。

3.确保本地发电机组出力。各发电企业要加强发电机组运

维、检修，做好应对低温天气、负荷高峰的准备，严格执行度冬

技术监督，确保发电机组稳发、满发、安全运行，高峰期间确保

煤电机组非计划停运率低于 2%，出力受阻率低于 4%。对迎峰度冬

期间出现调峰能力下降、非计划停运、检修超期等问题的发电机

组，将加倍考核。同时强化电力、天然气联合调度机制，加强调

度运行信息交换、预警预报和实时统筹优化，保障电网、气网安

全运行。

4.确保一次能源供应。各发电企业要加强与上游煤炭资源对

接，进一步做好发电用煤的采购储运工作，按顶峰发电要求储备

高热值煤，保障发电用煤安全稳定供应，存煤可用天数不小于 20

天。燃气集团要确保负荷高峰发电日供气量 2800 万方和小时供气

量 170 万方，保障燃气机组足额顶峰发电。

（二）着力提升电力应急能力

1.落实负荷管理预案。今冬有序用电规模为 1290 万千瓦，

达到历史最高负荷的 30%，分六级、每级 215 万千瓦；需求响应

规模为 215万千瓦；虚拟电厂规模不低于 100万千瓦。各区要层

层落实责任，指导督促供电公司和用户有效落实预案和开展演练。

市电力公司要认真落实《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（2023 年版）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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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力负荷管理办法（2023 年版）》，坚持“虚拟电厂先行、需求

响应优先、有序用电保底、紧急负荷压降应急、空调节能助力”

原则，修订完善负荷管理和有序用电方案，细化明确各级预案应

用规范，确保预案能用管用；进一步加大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发

展力度，重点挖掘空调负荷、车网互动等可调节资源的潜力，以

市场化手段做好资源挖掘、聚合、监测和运用，出现电力缺口时

优先启用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措施。

2.增强电力应急处置能力。市电力公司要针对吴泾/浦江、

临港、顾路等热点区域编制保供和应急专项预案，确保居民用电

和电网安全运行。市电力公司要积极做好华东电网跨省应急联动

预案，加强电力运行风险预警预报，切实落实各项反事故处置措

施；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持续提高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；重点做

好突发电力故障和供电缺口的应急准备，快速处置突发停电，进

一步增强应急抢修力量，缩短抢修时间。

（三）努力营造良好保供环境

1.加强电力设施保护。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积极贯彻输电通

道联合防控工作机制要求，建立完善各区输电通道联合防控工作

专班，切实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电力设施保护提升城市供

电安全水平的实施意见》，压实电力设施保护企业主体责任，进一

步强化电力设施保护和运行维护措施有效落实，深化宣传教育，

重点解决电网设备故障、树线矛盾、大棚隐患、施工类外力破坏

等危及电力设施和电网安全运行的突出问题，预防电气火灾事故

的发生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

2.倡导社会节约用电。积极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建筑空调负荷管理、统筹促进电力安全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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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和节约用电的通知》，重点强化商办楼宇空调节能管理，加大空

调节能监察力度，倡导办公场所冬季空调设置温度不高于 20℃，

将空调纳入负荷管理系统智能调控，有效降低电网尖峰负荷。加

强节能节电宣传，大力推广移峰填谷用电，积极引导科学用电、

节约用电、错峰用电，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

活方式。

3.加强舆情监测和处置。市电力公司和各发电企业要严格执

行能源保供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完善电力保供个案问题处置工作

机制，认真落实 2小时上报；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工作对接，主

动做好信息发布，及时处置舆情热点，为能源电力保供工作营造

良好舆论氛围。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5 年 12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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